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转发天津海事局拟定的天津市
海上搜救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天津海事局拟定的《天津市海上搜救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自2016年8月2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6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海上搜救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天津海事局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社会搜救力量（以下简称搜救力量）及个人参与海上搜救行动，保证海上搜救奖励资金（以下简称奖励资金）的合理使用，规范奖励资金申请、审核、发放程序，根据《天津市海上搜寻救助规定》（2007年市人民政府令第116号）、《财政部交通部关于印发〈海（水）上搜救奖励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07〕465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奖励资金是指我市专项用于奖励海上搜救力量及个人的资金，资金来源包括市财政预算、捐赠收入及其他合法收入等。

　　第三条  天津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以下简称搜救中心办公室）负责搜救奖励工作的组织实施以及奖励资金的审核发放和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  奖励资金的使用遵循专款专用、公开透明、公平公正、金额适度原则。

　　第五条  奖励资金应当按有关财务制度进行单独核算，做到内容真实、账目清楚、核算准确，确保资金安全、合理使用。

第二章  奖励的对象、条件和额度

　　第六条  奖励的对象是在海上搜救行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搜救力量和个人。

　　第七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搜救力量或个人，可向搜救中心办公室申请搜救奖励：

　　（一）参与重特大险情搜救行动的；

　　（二）在搜救行动中表现突出，避免或减少遇险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或海洋环境污染等的；

　　（三）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意识，避免险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四）在特别恶劣气象海况等困难条件下坚持开展搜救行动的；

　　（五）经常性参加搜救行动的。

　　第八条  具体奖励额度，由搜救中心办公室综合考虑搜救效果、救助难度、险情级别等因素确定。

　　搜救中心办公室应当按照以下标准进行奖励：对参与特大海上险情搜救行动的搜救力量奖励额度不超过4万元/次，个人不超过5000元/次；对参与重大海上险情搜救行动的搜救力量奖励额度不超过3万元/次，个人不超过3000元/次；对参与较大海上险情搜救行动的搜救力量奖励额度不超过2万元/次，个人不超过2000元/次；对参与一般海上险情搜救行动的搜救力量奖励额度不超过1万元/次，个人不超过1000元/次。
第三章  奖励资金的申请、审核与发放

　　第九条  奖励资金的申请应当由参与搜救行动的搜救力量所在单位或个人提出。

　　搜救中心办公室可以根据搜救力量和个人在参与搜救行动中的表现提名申请人。

　　第十条  搜救中心办公室应建立奖励资金审核专家库，并统一组织对奖励资金申请的审核工作。

　　审核专家库应由海事、搜救、应急管理、防污染等领域的专家组成。

　　第十一条  搜救奖励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工作程序：

　　（一）下发通知。搜救中心办公室应提前向参与搜救行动的搜救力量所在单位或个人下发奖励资金申请通知，通知中应明确提交申请的时限和要求。

　　（二）提交申请。搜救力量所在单位或个人应在通知规定的时限内向搜救中心办公室提交奖励申请，申请时应提交如下材料：

　　1．《天津市海上搜救中心海上搜救奖励资金申请表》（见附件）；

　　2．单位或个人有效证明、证件；

　　3．搜救力量或个人主要搜救经过和主要事迹；

　　4．搜救力量所在单位或个人接收奖励资金的开户银行及账号信息；

　　5．其他相关材料。

　　（三）制定方案。搜救中心办公室应对申请进行初步审核，并制定奖励方案。

　　（四）方案审核。搜救中心办公室应成立不少于5人且人数为奇数的专家审核组，在下发通知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对奖励方案的专家审核工作，并出具审核意见，确定奖励对象及额度。

　　（五）方案公示。专家审核通过后，搜救中心办公室应将包含奖励对象、奖励金额等信息的奖励方案在搜救中心网站上进行为期3日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对公示过程中社会公众提出的异议应进行核实，并将修正后的内容进行再公示。

　　公示无异议的，由搜救中心办公室报市海上搜救中心审批。

　　（六）奖金发放。搜救中心办公室应在审批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将奖励资金划拨至搜救力量所在单位或个人银行账号内。

　　对无法提供银行账号的单位或个人，可凭有效证明、证件到搜救中心直接领取奖励资金。

　　

第四章  监督检查与评估

　　第十二条  奖励资金原则上直接发放给搜救力量所在单位或个人，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挤占、挪用和截留。

　　第十三条  搜救中心办公室应建立奖励资金管理责任制，确保奖励资金使用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

　　第十四条  搜救中心办公室应对奖励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并接受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搜救中心办公室应建立奖励资金使用总结评估机制，每年度末对本年度奖励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并形成总结评估报告。总结评估报告应通报市海上搜救中心各成员单位。

　　搜救中心办公室应广泛听取各方对奖励资金使用情况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对奖励工作有关环节进行调整和完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搜救行动是指海上人命救助行动和污染应急行动。

　　搜救力量是指由搜救中心动员或自愿参加搜救行动的单位、组织所属的人员、船舶、飞机及其他设施。

　　个人是指非经任何单位调派的，由搜救中心动员或自愿参加搜救行动的社会人员。

　　第十七条  海上险情的分级标准按照《交通部海上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反应程序》（交搜救发〔2007〕725号）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6年8月2日起施行，2021年7月31日废止。

　　

　　附件：天津市海上搜救中心海上搜救奖励资金申请表

附件

天津市海上搜救中心

海上搜救奖励资金申请表

                                                         编号：

申请单位：                                  填报日期：

	搜救力量及人员基本情况

	搜救力量名称/人员姓名
	国籍
	搜救力量类别
	所有人/经营人及其性质

	
	
	
	

	船舶
	船长
	船宽
	总吨
	功率
	船员人数

	
	
	
	
	
	

	飞机
	机型
	飞机型号
	发动机功率
	机组人数
	其他

	
	
	
	
	
	

	其他设施
	（简要描述设施主要性状、参数等）

	奖励资金支付账户资料

	开户银行
	
	户名
	

	账号
	

	搜救行动的基本情况

	遇险地点
	遇险区域
	险情性质
	遇险人数
	风力风向

	
	
	
	
	

	距岸距离
	险情等级
	现场海况
	气温/水温
	能见度
	搜救时间

	
	
	
	
	
	

	获救人数
	挽回损失
	避免损害
	搜救人员伤亡
	其他

	
	
	
	
	

	简要搜救经过及主要事迹（可另加附页）



	申请奖励额度及理由

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搜救中心审核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PAGE  
— 10 —


